
沈从文的湘西读后感(模板9篇)
当认真看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的收获肯定不少吧，是时
候写一篇读后感好好记录一下了。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
容的读后感文章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读后感范文，欢
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沈从文的湘西读后感篇一

最近读了一本关于沈从文的书，是他的自传。初认识沈从文
是从他的《边城》开始的，那时就在思考他的文章写得那么
美，原因是什么呢?读了《沈从文自传》后，我知道了原因。

《沈从文自传》是他的散文体自传，记叙了他二十年前的经
历，即他离开湘西到北京之前的经历。用他自己的话说，那
就是：“拿起我这支笔来，想写点我在地面上二十年所过的
听的日子，所见的人物，所听的声音，所嗅的气味，也就是
说我真真实实所受的人生教育。”读完整篇我就两个感受，
一是沈老的少年生活真是多姿多彩;二是以前的社会太封建、
人们也太愚昧了。

他的勇气是我最佩服，原文提到：“虽然在半夜时有人从街
巷里过身，钉鞋声音实在好听，大白天对于钉鞋，我依然毫
无兴趣。”在漆黑的夜晚，发出“叮叮”的声音，要是别人
早就被吓死了，而他竟然觉得那声音好听，可见他真的有勇
气。还有别人都避之不及的尸体，他竟敢用木棍去敲，去戳。
想到自己，真是自愧不如啊，我到现在连上台讲话的勇气都
没有。

他少年的生活是我最羡慕的。在书中，他说：“在学校学不
到的东西，却在玩乐中学到了不少。”是的，在玩乐中，因
爬树，他认识了三十中树木名称;因爬树摔伤自己去找药，又
认识了十来种草药;不仅如此，还学会了钓鱼、采蕨菜、菜笋



子、捕猎等等。看到他小时丰富多彩的生活，也勾起了我小
时候的回忆：那时我也很好动经常约几个伙伴瞒着父母到山
上玩耍，搞得一身脏，回家就被妈妈大骂一顿;有时也去小溪
里捕鱼，捉泥鳅。特别是在李子成熟之际，我也会爬到树上
去摘李子吃，有时从树上摔下来，浑身是伤，还不敢让家里
人知道。那时的自己是多么的无忧无虑，天真、胆大，现在，
真的是只能想想而已。我想沈老先生在写他小时候的生活时
也有这种感受吧。

虽然从他的少年生活中感受到了不少的乐趣，但他所写到的
其他事也是我深感震撼。

在辛亥革命时期，对于杀人的那种方式，我真的很难接
受。“把犯人牵到天王庙大殿前院坪里，在神前掷竹篓，一
仰一覆的顺笅，开释，双仰的阳笅，开释。双覆的阴笅，杀
头。生死取决于一掷。”用这种方式来决定人的生死，真是
太愚蠢了。封建思想真是害人不浅。

也就是这样的生活经历给了沈老先生丰富的写作材料。他自
己也是这样认为的“只是当十五年后，我能够用我各方面的
经验写点故事时，这些粗活野话，却给了我许多帮助，增加
了故事中人物的色彩和生命。”所以说，艺术总是源于生活
的。从这本书中还让我们认识到了湘西人的勇敢、彪悍以及
原始的湘西生活。

以前也接触过一些沈从文的作品，如《边城》《萧萧》。对
沈从文也有一些了解。但读作品了解的还是有些片面。现读了
《沈从文自传》后感触颇多。之所以与如此多的感触一般是
基于我本身是湘西人。对他所写的人事都比较熟悉，容易引
起共鸣。另一半是基于我对沈从文这个大山里走出去的作家
的喜爱。

大山里的孩子不能像城里的孩子那样接受好的教育，但由于
家庭的原因，沈从文从小就被送到学校学习，并寄予厚望。



但他跟普通孩子一样，会逃课，会贪玩，会打架，甚至会比
普通的孩子更顽劣，会贪玩。天天逃课，只要不上课就好。
就在这样的成长环境下竟会成长出如此伟大的一个作家。真
是令人匪夷所思。

湘西当时很闭塞，人们思想愚昧，但很淳朴。他捉来了蟋蟀，
店老板也会同他斗几回合。每次去赶集遇上大方的亲戚几人
也能饱餐一顿牛肉。在这个老少边穷的地方，人们就过着如
此粗放的生活。虽很苦。但他们却自得其乐，丝毫没有觉得
很苦。反而觉得生活有滋有味。也许正是这样的生活环境才
铸造了沈从文乐观的性格。以至于他在以后那些艰苦的生活
中都没有叫过苦。

但他小时候看见杀人也不觉得害怕，反而会兴奋。会了也看
这些事。不知道当时的人为什么会如此漠视生命。杀人死人
似乎都是很平常的事。作为一个湘西人也没弄明白当时那里
的人为什么不珍惜生命，在他们心中被杀似乎也是一件很正
常的事。沈从文在军队的日子也挺长的，跟过不同的部队，
带着家人的厚望。总希望在部队有所作为，但每次都未能如
愿。但幸好的是他没有因此放弃生活。抱怨生活。虽有时颓
废过。但最终还是勇敢的面对，这是我最佩服他的地方。

那么久的军队的生活，让沈从文的生活变得很丰富。但对他
后来的文学写作似乎没有什么影响。单看他的作品绝对想不
到他有过军旅生活。在军队里他大部分是做一个文员。他很
处理人际关系。所以他很受欢迎。沈从文在工作之余也常扮
演一个大厨的身份。做的炖狗肉很受欢迎。沈从文对文学的
热爱其实是与身俱来的，当他看到《辞源》的时候就产生了
巨大的兴趣。就像一个饥饿者热爱美味的事物一样。一个人
的文学创作会跟后天的培养有关。但我认为天分还是占主导
作用的。

“生活虽然那么糟，性情却依旧那么强，有一次因一个小小
问题与那表弟吵了几句，半夜里不高兴再在他床上睡觉了，



一时无处可去，就在一个养马的空屋里，爬到有甘草同干马
粪香味的空马槽里睡了一夜。到了第二天去拿个包袱告辞时，
两人却又讲和了。沈从文在糟糕的生活下，没有抱怨，生活
的那么自然，很真实。或许我们应该向他学习，在困境下乐
观面对，相信船到桥头自然直。

别人的人生我没有资格去评价，只能从别人的人生中去学习，
学习他的乐观，他的经验，他的坦然。这就是我的一点感受。

读罢此书，读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他小时候的生活描写，那
么快乐无邪的时光，那么潇洒任性的年年岁岁，着实令我羡
慕不已。沈从文小时候特别顽劣，只要不学习，干什么都行。
上私塾逃学是家常便饭，拐着弯儿走远路，只为了看路上的
风景。看路上铁匠打铁，杀牛，织竹篮子。看牢狱处杀人，
还会捡石头砸或用木棍戳没有收的尸体。这些游玩，这些生
活小情趣，都为他日后写湘西风景、古朴民风习俗埋下了很
好的伏笔。期间还说到他喜欢下雨天，因为下雨天可以不穿
鞋，专门走水坑。这让我仿佛又回到了我小时候的经历，雨
天总喜欢穿雨靴去踩踏水坑，好像这便是下雨天最欢喜的事
了。他还喜欢在河边看人捞东西，逃课去野外捉蟋蟀，在巷
子里跟人打架。这些这些，都是在城市中生活的我所不曾经
历的，生动形象地让我跟他一起过了一次真正的童年。而小
孩子都是贪吃的，但凡伙伴身上有一个两个铜元，他们都会
到卖狗肉的摊边割一块狗肉，蘸点盐水，平均分来吃。沿路
有桃树、李树，还有黄泥田里的红萝卜，还有樱桃、枇杷、
山果野莓，这些东西都只是买来吃，从未体会过自己去采摘
的。他的童年是可以肆意疯狂的，可以任性的，这在当时都
是种不被接受的叛逆行为。他还掷筛子赌钱，常用母亲给他
买菜的钱在大街上跟乞丐们赌钱，赢了就把钱用来买吃的，
输了自然免不了回家一顿饱打。他总是因为犯各种错而被打，
家里人也觉得他给家人丢了颜面，因此在亲戚中他的地位似
乎就低了些。但他全然不顾，从别人那学了许多下流野话和
赌博术语。他的特立独行都是与当时的封建传统所格格不入
的，但我觉得那样的任性疯狂才是少年应有的姿态。他的少



年经历是让现在的我们所无法感同身受的，当我们回忆起童
年恐怕只有特长班和各种习题了，正是他让我看到了青春真
正的色彩。

沈从文虽然小时候读书少，大点就进了军队，遇到了各式各
样的人，但社会这本大书教给他的，远远超过他在学校里所
学的东西，他以后的成就也得意于社会这本大书。”见识改
变自己的命运“用在他身上再贴切了，也是他登上文坛大家
的奠基石。

曾经有位作家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写了一辈子，最终免不
了回到过去，写了自己的童年“。童年如同一坛成年老酒，
历时越久就越觉得醇香。

看了沈从文的童年生活不免为现在的孩子而惋惜啊!几乎在孩
子刚出生甚至是未出生，父母就已为孩子铺好了道路。忙于
挣钱的父母把刚刚学会走路的孩子送去幼儿园，托儿所。甚
至可笑的是有传言说孩子没有幼儿园的毕业证书不让孩子上
学。稍微大一点，有能力的家长就让孩子上特长班，学跳舞，
学画画。小小的年纪就肩负起父母的使命，甚至许多孩子的
记忆里只有学习而没有丰富的”玩“的记忆。最可怕的是高
中，学生的生活单调又乏味，每天五点起床，凌晨睡觉，生
活范围也仅是”教室，寝室，食堂“这样单调的三点一线的
生活。更有趣的是学生不敢在教室里大张旗鼓的看小说，杂
志，就趁上厕所的室猛蹬一下，出来时一个个都一瘸一拐的。

不过我还甚是有幸，生活在九十年代的湘西的一个边远的山
村。那里现代化程度低，现代化的步伐也比其他地区慢半拍。
我生活之地离边城不远，人们的生活差不多，在我的记忆中
还是能找到沈从文笔下湘西的风貌。腊月时，几家人相邀一
起大粑粑。年轻有力的两人对站着用木锤使劲的锤石槽里的
糯米，一群妇女手里擦满黄油吧糯米挤成圆团，摆在木板上，
摆满了一声令下，所有孩子就跳上木板死劲的踩，直到压扁
为止。



家中有个弟弟，看了沈从文的童年生活总免不了想起他。只
是我那弟弟最终随波逐流，初中没毕业就成了无业游民。在
我那家乡，如同弟弟经历的人更是数不胜数，他们也打架，
也泅水，也偷别人家的桃儿，梨儿，逃课对他们来说更是家
常便饭，染上赌博的恶习也不少。又一次，我和母亲在田里
种菜，由于是秋收不久，田里空荡荡的。几个初中生躲在稻
草堆里赌博，那天正好是星期天是上学的日子。当时母亲就
取笑道 ： ”他们那也是读书?万一输掉了这一星期该怎么
过?“我只是笑，”现在你该明白为什么那是你儿子一学期在
外面佘那么多账了吧!那也没什么，一代文人沈从文小时候也
拿他家买菜的钱赌过博。“只是他们现在还不知且不觉，而
沈从文却是先知而先觉。有时在想：不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吗 ? 却不料养的人却是千差万别。

过着沈从文童年般的生活，而沈从文却走出了湘西，走进了
中国文坛，并且成为中国文坛一颗耀眼之星。沈从文一路走
过与别人不同之处在于他处处做个有心人。小小年纪就充满
疑问!并且自己去寻找答解，清醒的意识到”我知道的太多!
所以知道的太少!有时便有点发愁，就为的是白日里太野!各
处去看，各处去听!还是各处去嗅闻!死蛇的气味，腐草的气
味，屠夫身上的气味!烧碗处的土窖湘雨以后发出的气味!要
我说出虽当时无法用语言来形容!要我辨别却十分容易。

对于喜欢逃课的学生来说莫过于两种：一种是成绩差的，一
种就是成绩好的。如沈从文所说：我自己总以为读书太容易
了，把认得的字记记那不算什么稀奇，最稀奇处应当是另外
那些人!在他们那份习惯下所做的一切事情。

“沿路有无数人家的桃树 ， 柳树，果实全把树枝压的弯弯
的!等到待我们为他们减除一份负担，还有多少黄泥田里，红
萝卜大得如小猪头，没有我们吃它，赞美它，便始终委屈在
那深埋。”偷东西本是一件可耻的事，而在沈从文的笔下却
连偷东西都如此理直气壮，如此理所当然。沈从文的童年是
许多人的童年，童年之后，却有着与众人不同的人生道路，



生活总在舍弃与追求中渡过。他舍弃了令他一生回味的“美
好”的童年而迈入新的生活，他舍弃了在军队中的职位而去
追求自己的理想。一路上，为了寻梦，在北大当旁听生?最终
成就了自己。这也许就是他与别人最大的不同。

沈从文的湘西读后感篇二

萧萧，一个美丽纯真的女孩，却在十二岁出嫁为童养媳，丈
夫是尚未断奶的三岁小孩。从一开始，“童养媳”三个字就
奠定了她命运的基调。原来是一个可以恣意享受生命的孩子，
却已经失去了寻找爱的权利。十五岁被引诱“怀孕”，引诱
者花狗撇下她一走了之。她本想步花狗后尘，也想逃走，但
却被家里人发觉了。于是她将面对或“沉潭”或“发卖”的
严厉处分。最终因偶然的因素而幸免于难。

沈从文是仁慈的，这样一个集多重苦难于一身的悲情女子的
经历并没有演绎成一个悲情故事。既没有林黛玉寄人篱下的
辛酸，也没有萧红《呼兰河传》中童养媳的凄惨命运。最终
萧萧顺利产下一个“团头大眼，声响洪壮”的婴儿。丈夫一
家人都喜欢这个花狗撒下种子的儿子，“把母子二人照料的
好好的，照规矩吃蒸鸡同江米酒来补血，烧纸谢神”。缺失
了血缘关系，却没有缺失关爱和亲情。十年后，萧萧正式同
丈夫拜堂圆房，花狗的儿子喊萧萧的丈夫做大叔，“大叔也
答应，从不生气”。这似乎是个圆满的结局，然而萧萧却再
也不是以前那个萧萧。她再也不会做着会走路的匣子的梦，
再也不会到水边去，用手捏着辫子末梢，设想没有辫子的人
的那种神气，那点趣味。她羡慕自由，同为女性，她也希望
能像女学生一样自由自在，然而她是“童养媳”，这样的一
个身份定位就注定她的悲剧，她的人生不能由自己掌控，而
是被命运操纵，自由于她只是一个奢望。她的人生只是为夫
家延续香火，做劳力。女学生成为她少女时代的梦，永远都
不会实现的梦。或许怀孕事件是一个波澜，然而最终萧萧还
是留在了那里，抱了她新生的毛毛，像当年自己抱着丈夫一



样，命运几经转折，却又回到了起点。死水即使激起一点点
波澜，不久又复归于平静了。

萧萧仿佛是幸运的，她躲过了被“沉潭”或“发卖”的结局，
然而她又是不幸的，因为她一生都在被命运所摆布，或许当
她听说有女学生过路，就会像睁眼做过一阵梦，愣愣的对日
头出处痴了半天时，她心里会闪过那样一丝想法——随女学
生去，随自由去。可是她最后没有走出那一步。我们不能怪
她，只能怪当时的社会，只能于沈从文的文字中咀嚼萧萧的
悲哀。没有变化，如死水一样的乡下，萧萧迎来了自己的媳
妇，一个和自己同命运的女人。没有挣扎就没有变化，一个
又一个轮回，只要这童养媳的制度还存在，就会有无数个悲
哀的萧萧，无数个轮回。

无可否认《萧萧》一文中的村人其道德风貌与人生形式，与
过去的世界紧密相连，显然出于原始淳朴的文化环境，他们
热情，勇敢，忠诚，正直，善良，品行纯洁高尚趋近于天然，
但是这些天然的美物也不免会相伴着理性的愚昧无知，这又
使他们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运幄自己的思维，从而导致其
精神悲剧。这种悲剧不但表现在种种有悖于人性的雇佣制，
童养媳制等丑陋的社会现象中，而且正表现在对自我现实状
态的无知与愚昧。

原因是村人的愚昧和无知。不错，他们是善良的，他们的决
定使萧萧免除一死，但他们又是愚昧的，不然怎么会想
出“沉潭”或“发卖”这样泯灭人性的惩罚，又怎么会出现
童养媳这种制度。有人说是由于环境决定的，我想这是一个
原因，但更重要的是他们本身。他们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
世世代代沿袭着这种残酷的惩处方法。他们并没有觉得这是
在残害生命，是十分残忍的，相反的他们觉得这一切是理所
当然的。他们的脑子里始终存在着这种想法，并且认为这都
是对的，老祖宗留下来的怎么会错呢？不知道他们已经成了
封建礼教的奴隶，成为制造悲剧的刽子手，成为“吃人”的
人。



在《萧萧》一文中，无论是萧萧自己还是村人，都无法把握
自己的命运，一代又一代活在自己的愚昧和无知里，任凭命
运将他们带往何处。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做法有什么不
对，从来没有想过要改变，要反抗。外在的压迫很可怕，但
是比之更可怕的是自己本身根本不觉得自己被压迫了，这是
一种最难以改变的精神悲剧。而村人们就是活在这样的悲剧
里。

只要这种愚昧和无知不消除，那么童养媳制度一直会存在，
那么像萧萧一样的悲剧会一直轮回，而我们也只能对萧萧的
轮回报以无奈的叹息罢了。

沈从文的湘西读后感篇三

如同《边城》一般，《萧萧》的民风淳朴得紧。我倒是很喜
欢美好的东西。比如萧萧和她的“弟弟”，比如爷爷，比如
哑巴，比如那充满宽容的一家人。

“天亮后，虽不做梦，却可以无意中闭眼开眼，看一阵在面
前空中变幻无端的黄边紫心葵花，那是一种真正的享受。”
这倒是真的了。每个人是有些许熬夜至凌晨的经历，还会觉
得讨厌那种似睡又非睡的感觉。呵呵，但似乎，在沈老的笔
下，我不知怎的竟喜欢起来了。那些黄边紫心葵花，一下子，
安谧的不行。睁眼还是闭眼，皆是无边且无尽的享受。

说到了“女学生”的那一段，一开始，我会想到或许是笑话
乡下人的无知。但再多想一点，其实也会接受，这不过是接
受新事物的一个过程。而我们也可以看到，人们对此也不是
深恶痛绝的，反而是作为茶余饭后的.消遣而已。潜移默化的
作用是在这里产生的吧。而更有趣的是，沈老在一九五七年
较改字句的时候，加了这样的一句关于女学生的话：“小毛
毛哭了，唱歌一般地哄着他：‘哪，毛毛，看，花轿来了。
看，新娘子穿花衣，好体面！不许闹，不讲道理不成的。不
讲理我要生气的！看看，女学生也来了，明天长大了，我们



也讨个女学生媳妇！’”就像是在一种轮回之中，新的变数
也正在酝酿与萌芽。

可以看见，那些对当时人们而言，很新奇的事儿，于我们现
在，不就是生活么。倒是了，无非是些自立自强的职业女性，
自由恋爱之类的。萧萧是个单纯的女孩儿，单纯的人儿终究
对美好的事物会产生愿景。萧萧本身就是活泼开朗又天真的
少女，或许，她太过于认命了，有着些许的麻木，可是在我
看来，她亦是随遇而安的，一个人，平平凡凡，安安乐乐，
又有什么不好的呢。至少在我看来，平静而安详的日子让我
更随性。就性格而言，一定程度上，萧萧是和《边城》里的
翠翠重合的。

关于花狗，我不想多说什么。只是怜悯萧萧，为什么在她花
一样的少女情怀里，没有遇上更对、更好的。不能否认的，
萧萧，由女孩长成了女人。因为一个叫做花狗的懦弱的男人。

我该庆幸么？最后的萧萧，没有被古老的制度荼毒，反而是
被朴实的乡情拯救，最后的最后，小丈夫没有嫌弃萧萧，也
没有嫌弃那个胖胖的男孩儿，男孩儿长大后喊他大叔，他也
答应着并不生气的；其他人呢？似乎也没什么，“照规矩吃
蒸鸡同江米酒补血，烧纸谢神。一家人都欢喜那儿子。”竟
没有什么不同呢！

呵呵，这样安谧的结尾，是可以让我，舒舒服服的，梦见那
片黄边紫心葵花了。

沈从文的湘西读后感篇四

无法把《小团圆》看成虚构的小说。整部书，字里行间，张
爱玲都在用平板、单薄的声音叙述者她一生前三十多年的流
水帐。所有她小说里的人物，在她的生活中都找得到原版。
她所知道的可以写的亲朋都被她写光了。对于故事以及人物，
她似乎缺乏想象力，不过也应了那句话“小说来自生活”，



闪光的是她的文字，也只局限于早年作品。进入五十年代后，
她的文字逐渐干瘪，可能与自身际遇不好有关，忙于生存，
而且生活在没有母语环境的地方。最关键的是自闭幽居，乏
人来往，只好闭门造车。全靠她早年的名气挽救了她，不然
那几篇如同嚼蜡的小说怎么会有人看。

看的人也不过是在窥伺她。如同看如今这部《小团圆》。

《小团圆》重复了许多她从前的东西，又一次被写出来，而
且完全撕去面纱，可能都是些压在她心底噬咬着她的往事，
不吐不快。因为一生从来没有获得过真正的爱，无法安然看
自己一生时光就此流逝，所以必须写出来，白纸黑字，也让
那些使她的人生黯淡无光的丑人们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她曾说她是嘉宝的信徒，可事实上她完全不是。嘉宝从不曾
谈论自己。张爱玲从出名前就非常喜欢谈论自己(十七岁时的
作品《天才梦》)，出名时更是无所顾忌地写自己以及自己的
家庭(比如《私语》)。她晚年深居简出，是因为中年以后的
自己确实无可暴露，也许是自卑。从她的许多文字可以看出
一直跟随她的某种虚荣，她不善于交际，但很喜欢引人注目。
在她那冷漠自私失色的成长背景中，她母亲一直是她瞩目的
亮点。所以她母亲和她父亲离婚时，惨淡中她竟然觉得得意，
因为那时候离婚的人少，她的至亲出了这样的事，就象那时
候某家出了个科学家一样骄傲。她母亲到香港她的大学去看
她，她和母亲没有话可说，但她最遗憾的是当时四周无人，
她因此无法炫耀她美丽洋派的母亲。

她母亲大概与国内八、九十年代那批刚刚接触到西方文明、
滥用自由的部分女性一样，作为最早一批娜拉，不知道该怎
么使用到手的豪华自由,从一个男人到一个男人的床上，胡乱
度过一生，最后黯淡收场。这样的母亲曾经是她少女时代的
偶像(虽然年纪越大，她越恨她母亲)。但她又远缺乏她母亲
的交际手腕与漂亮面容，一方面极其自卑，另一方面极度羡
慕，同时又觉得自己站在一旁看清了一切，好像很理智，凡



事自己拿主意，因此也不可能听得进旁人的言语。实际上事
到临头，她仓皇失措，完全无防备，只能布偶一样让人摆弄。

胡兰成就是这样趁虚而入。而且游刃有余地同时玩弄着其他
女性。

最后她从胡兰成那里得到的不过是妇科检查报告里的一
句“子宫颈曾折断”的诊断。

就是这么一个让她可以“低到尘埃里的”男人。

胡兰成固然没有爱过她。她后来遇到的男人没一个对她真心。
桑狐与她同居三年从来没考虑过和她结婚。她为赖雅堕胎，
最痛苦不堪时，赖雅竟在一旁津津有味地啃烤鸡。

她倒不是想在这作品里为自己粉饰，所以经历的都写出来，
只不过在现在才出版，许多可以视为惊世骇俗的东西已经很
平淡了。但我觉得最具讽刺意味的是柯灵这个人。很久前读
过柯灵声情并茂的《遥寄张爱玲》，文章娓娓道来柯灵和张
爱玲的相识，他如何发现初出茅庐的文坛新星，如何为她在
当时低气压环境下执意出名的举措担忧，又对她在他落难时
的救援如何感激。好一个温儒的书生。可是《小团圆》里，
他不过是一个在她不得志时落井下石对她进行性骚扰的低等
男人。难怪张爱玲没有回应他文~后那篇深情呼唤。张爱玲的
记忆力非常好，尤其对人性最卑劣的地方。

这本小说可能只对很熟悉张爱玲作品的人有吸引力。它的文
学价值并不会很高。张爱玲即使在她的全盛时期，也只是言
情小说作家群里的佼佼者，她有天赋，但从来没有成为大家。

而《小团圆》这部结构松散，充满平淡的喃喃自语的小说，
我看完后，也只能叹息着说一句：“很傻，很天真。”



沈从文的湘西读后感篇五

原想为这篇起名为“如水”———可是我不能悖着自己的心，
忽略那另一部分，于是我就给它起名为“纯美与暴力”。

清澈泠泠然地顺着书脊淌下来了。它流到我指甲边缘，渗入；
随后我听见了歌声，是晴雨后的泥土、时未融化的芬芳、时
初生的情感；它变成气态的、潮湿的诗，轻覆于我的睫毛。
我愿真正读懂，可这时能令我深切感受到的唯有自己思维与
语言的迟钝。

《八骏图》、《或人的太太》、《如蕤》我都翻来覆去地读
了三遍以上，直今还认为有些许晦涩。可是在阅读的当中，
纯美的环境、纯美的人们、纯美的对话，这些是不曾有变的。
就好似海浪，唯有那几朵不肯在礁石边迸成零散的珍
珠——————可你却仍能感知它滚动前进的节奏与态势，
然后受它的鼓舞与感动。

这里每一篇的人物都是有名字的。作者好像以“人”为开始，
再酿出甘冽的环境，每一个人都富有极鲜明的特征：他们的
每一次抬眼、每一次颔首，甚至每一次开口的时间都是自然
形成却又不能改变的——————就如《边城》中的翠翠，
她不答应别人的呼唤，定是心中有什么缠在一起；她总要先
解开它们才能回答，否则好似她便不是那个翠翠了。虽是每
个人物都独一无二，可他们的相似之处却又如恒河沙数。于
是，纯美叠加于纯美之上，虽是不至于令人头昏到只顾陷入、
无法自拔的状况，可也足以令人心生淡淡的疑惑与神圣的哀
怨。所以，我还是希望能写到暴力的部分来让自己产生些许
明彻。

《边城》中的暴力形式是非常多元的。有肉体所承受的暴力、
有感情所承受的暴力，当然，更有灵魂所承受的暴力。如最
后一篇《节日》便充斥了会鞭笞犯人至死的暴力，《虎雏》
便显现了一个硕大的希望被落空的暴力，而《七个野人与最



后一个迎春节》则昭示了人民的反抗被彻底扼杀的暴力。每
种暴力总难免给人心灵的重重一击，可这一击过后却会带来
从未敢涉足的领域的思考与悲悯，甚至愤懑。

也有少数几篇是纯美与暴力并存的。它们就似一架天平，平
衡达到一个令我望而却步的境界。最好的例子就是《媚金，
豹子与那羊》。我已不知如何去理解那纯美得暴力的爱情故
事。

《边城》，读一遍，便好似仅观览了一番好山好水般。

沈从文的湘西读后感篇六

以前也接触过一些沈从文的作品，如《边城》《萧萧》。对
沈从文也有一些了解。但读作品了解的还是有些片面。现读了
《沈从文自传》后感触颇多。之所以与如此多的感触一般是
基于我本身是湘西人。对他所写的人事都比较熟悉，容易引
起共鸣。另一半是基于我对沈从文这个大山里走出去的作家
的喜爱。

大山里的孩子不能像城里的孩子那样接受好的教育，但由于
家庭的原因，沈从文从小就被送到学校学习，并寄予厚望。
但他跟普通孩子一样，会逃课，会贪玩，会打架，甚至会比
普通的孩子更顽劣，会贪玩。天天逃课，只要不上课就好。
就在这样的成长环境下竟会成长出如此伟大的一个作家。真
是令人匪夷所思。

湘西当时很闭塞，人们思想愚昧，但很淳朴。他捉来了蟋蟀，
店老板也会同他斗几回合。每次去赶集遇上大方的亲戚几人
也能饱餐一顿牛肉。在这个老少边穷的地方，人们就过着如
此粗放的生活。虽很苦。但他们却自得其乐，丝毫没有觉得
很苦。反而觉得生活有滋有味。也许正是这样的生活环境才
铸造了沈从文乐观的性格。以至于他在以后那些艰苦的生活
中都没有叫过苦。



但他小时候看见杀人也不觉得害怕，反而会兴奋。会了也看
这些事。不知道当时的人为什么会如此漠视生命。杀人死人
似乎都是很平常的事。作为一个湘西人也没弄明白当时那里
的人为什么不珍惜生命，在他们心中被杀似乎也是一件很正
常的事。沈从文在军队的日子也挺长的，跟过不同的部队，
带着家人的厚望。总希望在部队有所作为，但每次都未能如
愿。但幸好的是他没有因此放弃生活。抱怨生活。虽有时颓
废过。但最终还是勇敢的面对，这是我最佩服他的地方。

那么久的军队的生活，让沈从文的生活变得很丰富。但对他
后来的文学写作似乎没有什么影响。单看他的作品绝对想不
到他有过军旅生活。在军队里他大部分是做一个文员。他很
处理人际关系。所以他很受欢迎。沈从文在工作之余也常扮
演一个大厨的身份。做的炖狗肉很受欢迎。沈从文对文学的
热爱其实是与身俱来的，当他看到《辞源》的时候就产生了
巨大的兴趣。就像一个饥饿者热爱美味的事物一样。一个人
的文学创作会跟后天的培养有关。但我认为天分还是占主导
作用的。

“生活虽然那么糟，性情却依旧那么强，有一次因一个小小
问题与那表弟吵了几句，半夜里不高兴再在他床上睡觉了，
一时无处可去，就在一个养马的空屋里，爬到有甘草同干马
粪香味的空马槽里睡了一夜。到了第二天去拿个包袱告辞时，
两人却又讲和了。沈从文在糟糕的生活下，没有抱怨，生活
的那么自然，很真实。或许我们应该向他学习，在困境下乐
观面对，相信船到桥头自然直。

别人的人生我没有资格去评价，只能从别人的人生中去学习，
学习他的乐观，他的经验，他的坦然。这就是我的一点感受。

沈从文的湘西读后感篇七

边城，远离城市的小城，故事描绘的景物，风情给人无限的
向往，远离城市，亲近自然。



的确，简单的.故事情节，质朴的湘西人民、纯真的爱恋，一
切的一切，就像沈从文说的：优美、健康而又不悖乎人性的
人生形式，是一种清新，一种淳朴。

翠翠、爷爷、大老、二老、顺顺、乡亲们，小说中的人物都
那样淳朴，没有坏人、罪大恶极的人。一切都是那样美好，
没有现代人与人的不信任。他们传递着人间至纯的爱，祖孙
情，兄弟情，父子情，甚至于乡情、爱情。

这，不就是人们一直向往的吗？质朴的文字，有些绕口的湘
西特色的语言，字里行间表现了作者对质朴、纯真和人与人
之间的最原汁原味的不受如何污染的人际关系的探寻。

爷爷和翠翠，祖孙二人靠渡船为生，生活拮据，却从不多收
人家一分钱，即便收了，也要用烟草来回赠，这是爷爷的善
良质朴，今天物欲横流的社会，这样的人不多了。

大老、二老同时爱上了翠翠，而翠翠却只爱二老，哥哥为了
弟弟放弃了自己的爱，出门闯荡，一个人承担痛苦，但却不
幸身亡。弟弟为了哥哥放弃了翠翠，只留下翠翠一个人，没
了二老的动听的歌声，只有翠翠独自一个等待。

这是翠翠和大老、二老的爱情故事，有淳朴、美好的一面也
有一点淡淡的忧伤，人性的光辉一面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沈从文的湘西读后感篇八

作为一个在城市里长大的孩子，我特别向往田园牧歌一般的
生活。最近读了沈从文老先生的《边城》，大师笔下哪儿小
小的边城水乡让我迷恋不已。

《边城》讲述了湘西小镇上一对相依为命的祖孙平静的人生，
以及这份平凡宁静中难以抹去的寂寞和淡淡的凄凉。小说的
主人公翠翠有一段朦胧但没有结束的爱情，可是爱情不是这



本小说的全部，大师用平淡的比较微微讲述了湘西小镇上淳
朴的风土人情以及那如诗如画的景致。

读了这半数，我体会到一个人对一片土地的热爱，是懂得它
的残酷以后去心疼那背后醉人的风光。读完全文，我就开始
向往哪个远在湘西边境的小镇。木制的吊脚楼，摇曳的红灯
笼，超市的青石板，窄窄的渡船，亭亭的白塔，还有那升起
在旧村庄上的青炊烟。这一切，构成一幅年代旧远的画，让
人向往不已。在这本书中，主人公翠翠像湘水一样温婉清澈；
老爷爷慈祥又宽容，船夫们浪漫又豪爽，就连生活的无奈，
在这个地方，都带着诗意的色彩，让我们既看到了湘西人在
命运钱的无助与忧伤，又产生对美好人性的信仰。

令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些淳朴善良的乡亲们。比如说翠翠和祖
父去看龙舟比赛，当地的龙头大哥送了他们很多吃的。翠翠
祖父去世，周围乡亲都来帮忙……而相比下，我们生活在钢
筋水泥的城市里，人与人之间人情淡漠，有时候，甚至邻居
之间都相互不认识，这不得不让人遗憾。我希望，有那么一
天，每一个人都有宁静的理想，人与人之间没有私心，彼此
互帮互助，共同建造一个像家一样的世界。

而这一切，都需要我们像《边城》中的人一样拥有一颗善良
的心去生活。

沈从文的湘西读后感篇九

原想为这篇起名为“如水”———可是我不能悖着自己的心，
忽略那另一部分，于是我就给它起名为“纯美与暴力”。

纯美

清澈泠泠然地顺着书脊淌下来了。它流到我指甲边缘，渗入；
随后我听见了歌声，是晴雨后的泥土、时未融化的芬芳、时
初生的情感；它变成气态的、潮湿的诗，轻覆于我的睫毛。



我愿真正读懂，可这时能令我深切感受到的唯有自己思维与
语言的迟钝。

《八骏图》、《或人的太太》、《如蕤》我都翻来覆去地读
了三遍以上，直今还认为有些许晦涩。可是在阅读的当中，
纯美的环境、纯美的人们、纯美的对话，这些是不曾有变的。
就好似海浪，唯有那几朵不肯在礁石边迸成零散的珍
珠——————可你却仍能感知它滚动前进的节奏与态势，
然后受它的鼓舞与感动。

这里每一篇的人物都是有名字的。作者好像以“人”为开始，
再酿出甘冽的环境，每一个人都富有极鲜明的特征：他们的
每一次抬眼、每一次颔首，甚至每一次开口的时间都是自然
形成却又不能改变的——————就如《边城》中的翠翠，
她不答应别人的呼唤，定是心中有什么缠在一起；她总要先
解开它们才能回答，否则好似她便不是那个翠翠了。虽是每
个人物都独一无二，可他们的相似之处却又如恒河沙数。于
是，纯美叠加于纯美之上，虽是不至于令人头昏到只顾陷入、
无法自拔的状况，可也足以令人心生淡淡的疑惑与神圣的哀
怨。所以，我还是希望能写到暴力的部分来让自己产生些许
明彻。

暴力

《边城》中的暴力形式是非常多元的。有身体所承受的暴力、
有感情所承受的暴力，当然，更有灵魂所承受的暴力。如最
后一篇《节日》便充斥了会鞭笞犯人至死的'暴力，《虎雏》
便显现了一个硕大的希望被落空的暴力，而《七个野人与最
后一个迎春节》则昭示了人民的反抗被彻底扼杀的暴力。每
种暴力总难免给人心灵的重重一击，可这一击过后却会带来
从未敢涉足的领域的思考与悲悯，甚至愤懑。

也有少数几篇是纯美与暴力并存的。它们就似一架天平，平
衡达到一个令我望而却步的境界。最好的例子就是《媚金，



豹子与那羊》。我已不知如何去理解那纯美得暴力的爱情故
事。

《边城》，读一遍，便好似仅观览了一番好山好水般。


